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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请求精准化的路径

侯　 毅1,杜美丽2

(1.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锡林郭勒盟分院;2. 锡林郭勒盟职业学院,锡林浩特　 02699)

摘　 要:当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存在诉讼请求内容较为笼统、项目

单一、赔偿类诉讼请求不规范和内容不完整、赔礼道歉请求适用泛化等问题。 野生动物资

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的精准化路径为: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是第一诉讼请求,不履行生

态修复义务的,应当赔偿生态价值损失;如果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主管部门不提起侵权损害

赔偿诉讼的,一并诉讼请求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损失;诉讼请求承担施救费、鉴定

评估费、专家咨询费等费用;对未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人,诉讼请求以公众易于知晓

的方式通过相应媒体赔礼道歉;对有损害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环境之虞的,应提出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等预防性诉讼请求。
　 　 关键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精准化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志码:A
　 　 DOI:10. 3969/ j. issn. 1008-4355. 2022. 03. 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诉讼标的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具体的权益请求①。 它决

定着人民法院的受案、审理和判决的范围。 精准的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可以最大化实现公益的司法

保护,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美好的向往,彰显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质效。 笔者研究发现,在司法实践中,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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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求现状考察

笔者收集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生效判决 19 件。 其中,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

到 2018 年 3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生效判决 6 件,最高司法机关发布和有关高等院校评选的典型案

例 13 件(见表一) ①。 19 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起诉主体均是检察机关。 其中,单
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 10 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 9 件,涉及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

16 件(纯民事公益诉讼 7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9 件),涉及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的 3 件(均

为纯民事公益诉讼);地区分布中,浙江省 10 件,江苏省 3 件,安徽省 2 件,四川省、青海省、湖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各 1 件。

(一)诉讼请求的主要特征

1. 以赔偿类为主。 (1)赔偿损失为第一诉讼请求。 19 件案件全部提出赔偿损失的请求。 其中

仅有 1 项赔偿内容的有 18 件,占比 94. 7%;有 2 项赔偿内容的 1 件,占比 5. 3%。 (2)承担鉴定评估

费、专家咨询费等费用为第二诉讼请求。 16 件案件请求被告承担鉴定评估费等费用,占比 84. 2%。
(3)赔礼道歉为第三诉讼请求。 提出赔礼道歉请求的 16 件,占比 84. 2%;未提赔礼道歉请求 3 件,
占比 15. 8%。 (4)请求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的 1 件,占比 5. 3%。 “湖南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胡

某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湘阴胡某案”)
请求判令胡某等人采取替代性方式修复生态环境。

表一: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例情况表

序号 案号或发布单位 案情摘要 诉讼请求 判决情况 价值认定
刑事

责任

1
(2019) 川 18 民初

52 号

猎杀果子狸、雉

鸡等 70 余只

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 18990

元、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县级评估 追究

2
(2019) 浙 06 民初

815 号

狩猎画眉 8 只,

后死亡 4 只

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4000

元、县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鉴定种类 不明

3
(2019) 浙 07 民初

339 号
猎杀 31 只麻雀

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9300

元、金华市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鉴定种类 追究

4
( 2019) 皖 0311 民

初 2123 号

发现斑鸠等尸

体 1300 余只

赔偿野生动物灭失损失人民币 34. 8

万元
支持 评估意见 追究

78

侯　 毅,杜美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请求精准化的路径

① 2020 年 3 月 1 日,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检索条件设置为:时间(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文书类型(判决

书)、审级(一审),案件类型(民事案件)、检索词(公益诉讼)、文书类型(公开),共检索到 196 份民事判决书。 剔除普通民事诉讼判决书

7 件、二审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 1 件、重复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 1 件,获取有效一审民事公益诉讼判决书 187 份。 其中,破坏陆生野生动

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 5 件,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源案 1 件。 同时,从媒体公布的典型案例中选取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类民事公益诉讼案

13 件。 其中,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0 年发布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典型案例 3 件、守护海洋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1 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2019 年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1 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1 件,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发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案例 1
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5 件,中国政法大学检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评选的 2019 年检察公益诉讼典

型案例 1 件。
 



序号 案号或发布单位 案情摘要 诉讼请求 判决情况 价值认定
刑事

责任

5
2019) 皖 05 民 初

376 号

猎捕河麂 2 只

草兔 1 只

赔偿野生动物灭失损失、市级以上赔

礼道歉

酌情赔偿劳

务代偿
专家意见 追究

6
(2019) 浙 72 民初

808 号

收购、 运输、 贩

卖 67 只海龟

连带赔偿 180. 92 万元生态修复补偿

金、在舟山市媒体上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鉴定意见 追究

7 最高人民法院
非法狩猎“三有

动物”鸟 646 只

赔偿国家资源损失、承担鉴定费、在

市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部分劳务
鉴定意见 追究

8 最高人民法院
猎 杀 3 只 母

马麝

共同赔偿因非法猎杀所造成的国家

经济损失、承担鉴定费、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鉴定意见 追究

9 最高人民检察院
收购出售穿山

甲 11 只及制品

连带承担 11 只穿山甲造成的生态资

源受损费用 88 万元、承担鉴定费
全部支持 专家意见 追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
杀死白鹇 1 只

果子狸 3 只

共同赔偿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承担

鉴定费、在县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专家鉴定 追究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
猎 杀 小 天 鹅

52 只

赔偿国家资源损失、采取替代性方式

修复生态环境、赔偿专家咨询费
全部支持 鉴定意见 追究

12 最高人民检察院
收购运输出售

海龟 133 只

在市级以上赔礼道歉、承担生态修复

补偿金 340 余万元、承担鉴定费

全部 支 持、

诉前保全
委托鉴定 追究

13
南京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猎杀鸟类动物

共 29 只

赔偿生态资源损失 8400 元、承担鉴

定费、在市级媒体上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鉴定种类 追究

14
浙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院

果子狸等“三有

动物”

赔偿被野生动物价值计、承担鉴定

费、在省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调 解 全 部

实现
鉴定种类 追究

15
浙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院

“三有动物” 鸟

类 51 只

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承担鉴

定费、在市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委托鉴定 追究

16
浙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院

猎杀 藏 酋 猴 1

只并出售肉

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承担鉴定

费、在市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调解赔偿 1

万元
委托鉴定 追究

17
浙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院

猎 捕 白 鹇、 鬣

羚、猪獾

赔偿非法猎捕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失

55,800 元、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县级评估 追究

18
浙江 省 高 级 人 民

法院

海龟 2 只和蠵

龟 105 只

赔偿 312. 36 万元生态修复补偿金、

承担鉴定费、在市级以上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鉴定种类 追究

19
中国政法大学公益

诉讼研究基地

毒杀 4484 只百

灵鸟

赔偿国家财产价值 397 万元、生态价

值 40 万余元,承担鉴定咨询费、在旗

县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

全部支持
鉴定专家

意见
追究

2. 诉讼请求项目单一。 主要是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①(1)提出 3 项诉讼请求的 16 件,包括赔

偿损失、赔礼道歉、承担鉴定评估和公告等费用,或者赔偿损失、采取替代性措施修复生态环境、承
担鉴定评估等费用;(2)提出 2 项诉讼请求的 2 件,包括赔偿损失和承担鉴定评估费等费用;(3)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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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鹏、闵晶晶:《强化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载《人民检察》2020 年第 10 期,第 25-28 页。
 



出 1 项诉讼请求的 1 件,(2019)皖 0311 民初 2123 号“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李某民

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淮上李某案”)仅提出赔偿损失请求。
(二)赔偿类诉讼请求表述方式

1. 请求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的 6 件。 表述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行为所造

成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费……元”。 6 件分别是:(2019)川 18 民初 52 号“四川省雅安市人民检

察院提起高某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雅安高某案”),(2019)浙 06 民初 815 号“浙江省新昌

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被告何某、余某等人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新昌何某案”),(2019)浙 07
民初 339 号“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吴某某等四人破坏环境生态资源案”(以下简称“永康吴

某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涂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杭州涂某案”),“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宋某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衢州宋某案”),“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检察院提起丁某非法狩猎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平湖丁某案”)。 从地区分布上看,其中,浙江省 5 件,四川省

1 件;纯民事公益诉讼案 5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 件。
2. 赔偿野生动物资源灭失损失案件 2 件。 表述为“请求判令被告承担野生动物资源灭失损失

……元”,分别是(2019)皖 05 民初 376 号“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被告吴某民事公益诉

讼”案”(以下简称“马鞍山吴某案”)、“淮上李某案”,均为安徽省、纯民事公益诉讼案。
3. 赔偿国家资源损失案件 2 件。 表述为“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国家资源损失人民币……元”,分

别是(2019)苏 0981 刑初 98 号“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施某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以下简称“东台施某案”)、“湘阴胡某案”。 地区分布为:江苏省、湖南省各 1 件,均为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4. 赔偿国家经济损失案件 1 件。 (2018)青 2701 刑初 14 号“青海省玉树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贡

某等三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玉树贡某

案”),请求依法判令赔偿国家经济损失 9 万元。
5. 赔偿国家财产损失和生态经济价值损失案件 1 件。 “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检察

院提起王某等三人非法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东乌王某案”)请求赔偿国家财

产损失 395. 79 万元和生态经济价值损失 43. 58 万元。
6. 赔偿生态资源损失赔偿金案件 1 件。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周某等人非法

狩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响水周某案”),请求判令赔偿生态资源损失赔偿金

8400 元。
7. 承担生态资源受损费用案件 1 件。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袁某某等 21 人非

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金坛袁某案”),请
求被告承担生态资源受损费用合计 88 万元。

8. 赔偿生态环境损失案件 1 件。 “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王某等人非法猎捕、杀害、收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龙泉王某案”),请求判令王某

等人共同对生态环境损失承担 8600 元赔偿责任。
9. 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案件 1 件。 “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范某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简称“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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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某案”),请求判令范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庭审中达成和解“由范某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 万元”。
10. 赔偿生态修复补偿金案件 3 件。 均为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破坏水生野生动物资

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表述方式“请求判令被告对……生态修复补偿金承担赔偿责任”分别为:“舟

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沈某等三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民事公益诉讼案” (以下

简称“舟山沈某案”),“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刘某等五人收购、运输、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民事

公益诉讼案”(以下简称“舟山刘某案”),“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杨某等人破坏海洋野生动物资源

民事公益诉讼系列案”(以下简称“舟山杨某案”)。
19 个案件赔偿损失的表述方式多达 10 种,16 件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案请求赔偿损失方式有

9 种。 浙江省 7 件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案的诉讼请求表述方式有 3 种,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

失 5 件、赔偿生态环境损失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各 1 件;江苏省 3 件请求赔偿损失表述方式有 3
种,“东台施某案”为赔偿国家资源损失、“响水周某案”为赔偿生态资源损失、“金坛袁某案”为承担

生态资源受损费用。 同一个人民法院的判决也不一致,“龙泉王某案”为赔偿因破坏生态环境造成

的损失,“龙泉范某案”为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三)赔礼道歉请求标准

16 件案件请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判决均予以支持。 其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7 件,纯民

事公益诉讼案 9 件。 但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和判决并无统一标准,主要表现为:
1. 请求赔礼道歉的媒体级别不一。 16 件案件中,请求判令在县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的 2 件,市

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的 10 件,省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的 1 件,未明确赔礼道歉媒体级别的 3 件(判

决在市级以上媒体赔礼道歉的 1 件)。
2. 请求赔礼道歉的媒体类型不确定。 大部分案件笼统表述为在某级别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是在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还是在其他网络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不明确。
3. 赔礼道歉的方式未涉及。 赔礼道歉方式未明确表述,是刊登赔礼道歉书(信),还是发布赔礼

道歉视频? 是连续刊登赔礼道歉公告,还是仅刊登一次道歉? 均不明确。 从判决情况看,以判令在

报纸上刊登赔礼道歉书(信)的方式为主。
4. 请求赔礼道歉与承担刑事责任并行。 除“新昌何某案”是否追究被告刑事责任不明确外,其

余案件均是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之后或同时诉讼请求和判令其赔礼道歉。

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精准度不高的原因分析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起步时间晚、法律不完善和制度供给不足是产生民事公益诉讼请求问题的

总体原因,对此,理论和实务界已有共识,故本文不再赘述。① 此外,野生动物资源公益内涵界定不

明、对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认识不足以及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认定模糊是产生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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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自 2015 年 7 月开始试点至 2021 年 6 月满 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诉讼法》第 25 条以嵌入式各增加一款作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直接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有 27 条程序性规范。 该解释于 2018 年 2 月起施行,《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共 112 条。 该解释

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的具体原因。
(一)野生动物资源公益内涵界定不明

野生动物资源和野生动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① 野生动物是指生存在或来源于天然自由状态

下,或虽经过短期驯养但还没有产生进化变异的各种动物。 野生动物资源则是一个宏观的法律概

念,是所有野生动物群体和个体的总称,包括野生动物的产品在内。② 野生动物具有双重属性,既是

人类生存环境的组成构件,又是自然资源。 前者指野生动物的生态功效,后者指野生动物的实用价

值。③ 通说认为,野生动物资源价值分为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 直接价值,又称经济价值,是因为部

分野生动物资源及相关产品可在市场上直接出售,这部分价值可通过市场交换直接体现,包括商业

价值和游憩价值。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游憩价值”这一概念界定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但倾向于将其

认定为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一体的综合效益。④ 间接价值包括生态价值、社会价值。 其中生

态价值是通过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给人们带来效用,包括维护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种
子传播、防止病虫害、调节物质循环;社会价值包括教育、科学研究、文学美学价值,是满足人类探索

自然、精神文化需求及道德需求等方面的效用。⑤

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利益包括国防、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安全等经济社会发展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社会

成员基于共同需求而产生的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3 条规定“野生

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规定,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权人为国家,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即直接价

值,属于国家利益;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间接价值,均具有不特定主体享有、可共享而

不可分割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因而属于野生动物资源价值中的社会公共利益部分。 本文 19 件案

例中,“东乌王某案”提出赔偿国家财产损失和生态价值损失、“湘阴胡某案”提出赔偿国家野生动物

资源损失和替代性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两项诉求,涵盖了野生动物资源价值中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其他 17 件均未进行区分。⑥ 其中,请求赔偿国家利益损失案件 13 件,占比 61. 9%;请求赔

偿社会公共利益损失案件 9 件,占比 42. 9%。
(二)生态环境之整体性认识不足

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 野生动物不是一个孤立的自然要素,是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⑦,其与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生态要素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生态系统整体,发挥

着维护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种子传播、防止病虫害、调节物质循环等作用。 野生动物与其栖息地

环境也是一个整体,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生态关系,这种动态平衡关系维系着栖息地的生态平

衡。 栖息地环境保护是野生动物保护最为重要的一环,为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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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燕、彭元宜:《动物资源的物权法保护》,载《法学杂志》2008 年第 3 期,第 11-14 页。
 

洪贺:《我国野生动物产权法律制度研究》,东北林业大学 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6 页。
 

薛志刚:《论野生动物资源的价值、利用与法制管理》,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03 年第 6 期,第 416-419 页。
 

徐民荣:《旅游资源开放的可持续发展与规划理论探究》,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6 页。
熊莉、沈文星:《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价值构成及评估方法研究述评与展望》,载《世界林业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8-13 页;韩嵩、

刘俊昌等:《野生动物资源经济价值评价探讨》,载《林业资源管理》2007 年第 4 期,第 91-95 页;周珂:《我国环境立法价值与功能之方法

论研究—兼论彭真环境立法方法论》,载《政法论丛》2019 年第 5 期,第 116-126 页。
 

因“东乌王某案”“湘阴胡某案”涵盖赔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项诉求,按单项请求统计总数为 21 件。
 

《环境保护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

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
 



在司法实践中,对破坏并导致野生动物死亡的案件,依法追究其破坏生态侵权责任并无分歧。 “侵

害野生动物的行为主要导致两大方面的危害:一是直接导致野生动物个体本身的灭失,使得动物资

源量减少,种群数量下降;二是这些动物个体的灭失,将不同程度地打破区域生态系统的平衡,损害

生态环境的质量,降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①但是,对于破坏野生动物并未造成其死亡的案件,是
否追究其破坏生态侵权责任,学界并无定论。 笔者认为,对于运输、贩卖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
在并未造成野生动物死亡的情况下,因野生动物脱离栖息地环境,造成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在栖息地

的减少,直接影响着该栖息地生态平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例如,非法狩猎百灵鸟后运到外地销

售或捕获到家中观赏,因为该行为使百灵鸟脱离其生存的草原生态环境,造成草原生态环境中百灵

鸟种群数量的减少,影响了该区域的生态平衡,破坏了生态环境,应追究其侵权责任。
(三)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认定标准不统一

认定野生动物资源价值是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无
论是鉴定意见,还是专家意见,基本依据国家林业局第 46 号令《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

法》及附件《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 (以下简称《陆生动物评估方法》 《陆生动物价值目

录》)计算陆生野生动物的价值②,或依据农业农村部 2019 年第 5 号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评估方法》及附件《水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以下简称《水生动物评估方法》《水生动物价

值目录》)计算水生野生动物价值。 “制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涉案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作
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定性(罪)量罚(刑)的依据”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是判定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违法犯罪案件情节和对涉案人员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③ 《陆生动物价值目录》《水生动物价

值目录》给出的是一个基础数值,例如天鹅价值每只 5000 元、穿山甲每只 8000 元、蠵龟每只 15,000
元,司法机关和鉴定机构依据保护级别分别乘以相应的倍数计算得出某野生动物的基础价值,但未

区分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据此得出的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能否作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

依据尚存疑。 例如,“金坛袁某案”中,一种意见认为,1 只马来穿山甲一生创造的资源价值为 51 万

元,另一种意见依据《陆生动物价值目录》得出每只穿山甲 8 万元的资源破坏补偿费,司法机关起诉

和审判采纳后一种意见确定资源破坏补偿费④,但为何依此标准起诉和判决并未给出合理解释。
依据《水生动物价值目录》认定的水生野生动物价值⑤,“除经济价值外,还具有内在的不可估

量的生态、科研、社会、遗传资源等价值……充分考虑了物种濒危程度、生态作用、科研价值等因素,
对每个物种的生态、社会、科学基准价值进行综合考量,力求客观体现物种的综合价值” ⑥,包括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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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雪樵:《循法而行
 

渐臻文明———对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20 年第 8 期,第 10-14
页。

 

“湘阴胡某案”涉 52 只小天鹅依《陆生动物价值目录》计算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78 万元,检察机关起诉和人民法院判决赔偿

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6. 9472 万元不及 1 / 10,其中的原因并未解释。
 

参见《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题的通知》 (农渔发〔2002〕22 号)附件《〈野生动物案

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说明》,以及《张显良局长解读〈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载《中国水产》2019 年

第 10 期,第 24-33 页。
 

张雪樵:《循法而行
 

渐臻文明———对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20 年第 8 期,第 10-14
页。

 

2018 年 1 月 1 日前依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及附件《捕捉国家重点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收费标准》(2018 年 1 月 1 日废止)和《农业部关于确定野生动物案件中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有关问

题的通知》(农渔发〔2002〕22 号)进行,2019 年 10 月 10 日起依据《水生动物评估方法》《水生动物价值目录》认定。
 

《张显良局长解读〈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办法〉》,载《中国水产》2019 年第 10 期,第 24-33 页。
 



种野生动物的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涵盖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个方面。 例如,“舟山沈某案”
判决书认为,“国家关于野生动物价值的认定标准是综合考虑了水生野生动物物种经济、研究、生
态、社会、遗传资源等各方面的价值,从而规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价值按该动物物种资源保护费

的 6 倍计算,涵盖了野生动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所需的费用支出。” ①但是,在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行为并未造成案涉野生动物死亡的案件中,以该综合价值追究生态破坏侵权责任似有

不妥。
依据《陆生动物价值目录》认定的陆生野生动物价值②在司法实践中问题较多。 2016 年之前的

“资源保护管理费”是从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的层面提出的,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即国家财产,是否

体现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等间接价值并不明确。 2017 年制定的《陆生动物价值目录》与

“资源保护管理费”具有前后承继关系,是否考虑陆生野生动物的间接价值亦无法确定。 有观点认

为,依据《陆生动物价值目录》“评估的价格限于经济价值,时常低于市场价格,未考虑到不特定多数

人的公共利益,也未能考量受损的生态价值,难以体现公益诉讼的独特价值。” ③据此认定野生动物

资源价值会造成司法的困惑:一是如果仅认定涉案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则民事公益诉讼中仍需对

间接价值损失再次认定,例如“东乌王某案”“湘阴胡某案”;二是如果认定为涉案野生动物的综合价

值,则因鉴定意见并未对其中的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进行区分,司法机关无法单独请求或判决承担

损害国家利益和破坏生态侵权责任;三是对并未死亡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无法追究生态价值

损失,例如,将野生动物运离其栖息地的案件,并未造成案涉野生动物死亡,虽已造成栖息地生态环

境破坏,依据《陆生动物价值目录》不能得出生态价值损失,无法追究其侵权责任。

三、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的精准化路径

如何精准化提出诉讼请求,成为当前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

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解释》)的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等环境侵权行为适用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承担

方式。
 

(一)恢复性诉讼请求

1. 修复生态环境应为第一诉讼请求。 在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领域,2018 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完成了立法目的从“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到“维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变,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更加注重其生态功能和价值。 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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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该案审理时《陆生动物价值目录》并未制定,因而按照资源保护费标准进行计算。 参见《浙江高院:发布涉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

讼典型案例》,载《中国环境资源审判》公众号 2020 年 5 月 22 日。
 

2016 年 4 月 26 日前依据《陆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办法》及附件《捕捉、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收费标准》和《林业部关于在野生动物案件中如何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价值标准的通知》(两文件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废

止)进行,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依据《陆生动物评估方法》《陆生动物价值目录》认定。
 

沈亚平:《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实证分析———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检察院办案实践为例》,载《人民检察》2020 年第 10 期,第
29-31 页。

 



境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特征,经济赔偿无法替代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功能,因
此,如果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环境恢复是首要的选择。 根据《民法典》第

 

1234
 

条①规定,诉讼请求承

担生态修复责任,属于民事责任中的恢复原状。② 恢复原状体现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和价值

诉求,即修复受损的环境或生态,使被损害的生态或环境能够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恢复环境的“整

体利益”。③ 恢复性责任承担应当作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第一诉讼请求。 对此,《环

境公益诉讼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

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④明确指出,针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应当遵循恢复性司法理

念,以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为首要诉讼请求,而不仅限于野生动物本身的经济价值。
2. 替代性修复方式的适用。 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无法完成修复或者修复

到破坏前的状态费用巨大的,可以准许采取替代性修复方式,请求判令采取一定的自行修复或替代

性修复方式,并确定不履行应承担的生态修复费用。⑤ 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委托鉴定、委托评估、聘
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等方式⑥,提出增殖放流、劳务代偿、补植复绿等替代性修复方式⑦的诉讼请求,包
括同地区异地点、同功能异种类、同质量异数量、同价值异等级等情形,使生态环境恢复到受损害之

前的功能、质量和价值。 例如,“湘阴胡某案”中,胡某等人猎杀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小天鹅 52
只,检察机关附带提出赔偿损失、以替代性方式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全部予以支持。
胡某等人委托湖南省岳阳市湘阴县林业局代为履行,经修复后横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小天鹅种群

数量由案发前的 300 余只增加到 4400 余只,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 又如,对于家庭经济困

难的违法行为人,可以采取提供生态管护义务劳动等劳务代偿等方式予以代替。 司法机关应当对

生态修复开展跟进监督,确保公益保护目的达成。 如果违法行为人拒不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的,应当

承担生态修复费用,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代履行或者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代为履行生态

环境修复义务。
(二)赔偿性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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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民法典》第
 

1234
 

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

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 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

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承担。”
 

周珂、孙思嘉:《野生动物利用法律制度的嬗变与破局》,载《法学评论》2020 年第 6 期,第 135-145 页。
 

王智嵬、赵继伦:《论作为损害赔偿原则与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以侵权法为中心》,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
 

》2018
 

年第
 

1
 

期,第 65-74 页;张辉:《环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协调与衔接———基于责任承担方式的视角)》,载《法学论坛》2019 年

第 4 期,第 143-151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0 条规定,原告请求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

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 无法完成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人民法院可以在

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监测、监管等费用。

 

周绪平、黄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修复的困境与对策》,载《检察调研与指导》2019 年第 2 期,第 36-40 页。
 

刘鹏、闵晶晶:《强化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载《人民检察》2020 年第 10 期,第 25-28 页。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第 2 款规定,针对不同领域案件,还可以提出以下诉讼请求: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领域案件,可以提出要求被告以补植复绿、增殖放流、土地复垦等方式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或者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生态

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造成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诉讼请求,被告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侵权赔偿请求权的基本功能是对权利的损害进行救济,主要方式就是损害赔偿。① 司法机关在

实践中普遍接受赔偿损失作为公益诉讼责任承担的方式之一。 但是,生态损害赔偿不能简单地等

同于侵权损害赔偿,其中受损害的主体并不仅仅是人身或财产(可能是间接侵害),还包括既不属于

人身又不属于个人财产的生态系统,体现了鲜明的环境侵权“二元性” 特征。② 结合《民法典》 第
 

1235
 

条规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损害赔偿公益诉讼请求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核心。 诉讼

请求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同时,野生动物资源的经济价值也应当被保护。 笔者将野生动物资源蕴

含的国家利益即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统称为“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可以有效避免上文多种表

述所产生的弊端。 在野生动物价值认定办法和《陆生动物价值目录》 《水生动物价值目录》未修改

前,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应当由专业司法鉴定机构或者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出具意见认定。
但提出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诉讼请求应注意两点:一是诉讼请求赔偿范围仅限于造成野生

动物死亡或者无法证明其存活的情形。 前文已述,野生动物的经济价值包括商业价值和游憩价值,
只有野生动物死亡才会造成该价值减少,活体野生动物无论是人工饲养,还是野外放生,其经济价

值均未丧失。 二是应当尊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主管部门的起诉权。 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人

包括对野生动物、森林以及整个生态系统所依附的生态环境的物权人,也可以称为“原物权权利

人”。③ 在国家利益保护中,检察机关应当首先督促“权利人”履行第一顺位职责。 对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导致国家利益损失的,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 68 条④规定,检察机关在发布民事公益

诉讼诉前公告的同时,应当一并将公告送达给同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督促其依法提起侵权赔

偿诉讼;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一并予以保护,但是,应当将

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单独作为一项诉讼请求列明。
2. 野生动物生态价值　 恢复性责任承担是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第一诉讼请求,

为避免后续出现执行难等问题,应当确定不承担修复义务时的修复费用。 笔者将其统称为“生态价

值损失”,生态价值损失包括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间接价值,造成野生动物死亡的应当

赔偿直接性生态价值损失;未造成野生动物死亡,但脱离其生存环境的,应当赔偿生态价值损失费。
自然资源损害难以涵盖环境及其生态功能的内涵。 本文所列举案例中的相关司法机关笼统地将依

据《陆生动物价值目录》《水生动物价值目录》计算得出的价值认定为生态损失费用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舟山刘某案”判决书认为,“舟山市人民检察院主张的生态修复补偿金,系野生动物资源和海

洋生态环境修复所需的费用,本案中所认定的海龟价值均应归属于此,故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按照海

龟的价值来确定生态修复补偿金的金额应属合理。” ⑤

3. 鉴定评估和施救等费用　 生态环境损害应当坚持损害全额赔偿原则,包括对损害风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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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回归债法的可能及路径———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修改要点的理论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24 页。

 

吕忠梅:《论环境侵权的二元性》,载《人民法院报》2014 年 10 月 29 日,第 8 版。
 

田亦尧、宋玫仪:《民法典中生态损害的损害赔偿责任———从野生动物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展开》,载《天津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48-56 页。

 

《森林法》第 68 条规定:破坏森林资源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侵权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刘某等海事商事纠纷公益诉讼案”浙江省宁波市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浙 72 民初 808 号
 



实际损害发生、损害修复、修复后的全过程中的生态本身损失以及为保护生态而支出的外部成本皆

应作为生态损害的整体价值进行全部赔偿。① 具体包括:(1)鉴定评估费用。 16 个案件发生的鉴定

评估等费用均由诉讼请求被告承担。 笔者认为,应坚持这一做法。 不论是单独提起还是附带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不论定性为当事人费用,还是财产损害,只要发生鉴定评估等费用,且该费用与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行为有因果关系,则均应当由诉讼请求被告承担该费用。 (2)施救等费用。 前文已

述,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全部是检察机关在履行刑事检察职责中发现,侦查机关往往

是在出售、运输、购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环节发现犯罪行为并进行查处。 因查获幼体、受伤野生

动物,或进行物种、价值鉴定需要,均需对扣押的野生动物进行饲养和救助,进而产生施救费、饲养

费、饲料费、人工费等费用。 如果查获地不是该种野生动物生存环境,还需要将该野生动物交付至

救护机构而产生的费用等,且该费用与破坏野生动物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应当诉讼请求被告承

担。 本文的 19 个案例中,均未提出该项诉讼请求。 (3)律师费和案件受理费。 有研究者认为,律师

费是当事人自主诉讼活动所产生的费用,即当事人费用。② 依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费等诉讼费用并不是诉讼中必然会产生的费用,其也不属于法定诉讼

费用的范围,依照“谁主张、谁承担”和“律师费用当事人负担”的原则,无论胜诉败诉,均由双方各自

承担,不能转移承担。 根据《检察公益诉讼解释》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案件无需缴纳案件受

理费,并非人民法院不应当收取案件受理费。 在本文 19 个案例中检察机关虽未诉讼请求被告承担

案件受理费,但其中 10 件纯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院均判令被告承担案件受理费是符合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
4. 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赔偿

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惩罚和激励等多重功能。③ 依据《民

法典》第 179 条第 2 款“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前提是有法律的

明确规定。 依据《民法典》第 1232 条规定,对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适用惩

罚性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45-48 条规定:猎捕、出售、购买、利用、运输、
携带、寄递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除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外,并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和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价值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追究行政责任是针对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数量不大、尚未达到刑事追诉标准的情形,因此,倍数罚款的总额也不宜太高。
由于环境公益诉讼特有的公益性、预防与补救功能、惩罚性决定了其不能直接套用传统普通环

境侵权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④ 惩罚、预防、补偿是每一种法律责任都具有的功能,赔偿、罚款、罚金

等责任形式则是实现上述功能的手段。⑤ 惩罚性赔偿和行政罚款、刑事罚金均属于公法责任⑥,行政

罚款和刑事罚金可以相互抵顶,惩罚性赔偿同样可以相互折抵。 如果让被告同时承担行政罚款、刑

69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2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田亦尧、宋玫仪:《民法典中生态损害的损害赔偿责任———从野生动物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展开》,载《天津法学》2020 年第 3 期,第
48-56 页。

 

田景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研究》,2015 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 2019 年 1 月 27 日,第 33 页。
 

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第 112-122 页。
 

张辉:《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载《法学论坛》2014 年第 6 期,第 58-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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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罚金和生态修复责任、惩罚性赔偿责任,难免使被告负担过于沉重。① 承担民事倍比罚款(按比例

罚金)和刑事罚金的被告不应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当然,针对司法实践中刑事罚金数额畸轻的

现象需要通过规范量刑予以解决。 此外,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领域民

事公益诉讼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稍显依据不足。
(三)赔礼道歉诉讼请求

赔礼道歉属于人格恢复性责任方式,目的在于责令生态环境侵害者就自身的违法或犯罪行为

向社会公开认错。 这不仅带有轻微的惩罚性效果,而且能够对以后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违法

者产生警示作用。 本文涉及的 16 件提出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的案件,除“新昌何某案”外,其余案

件均已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在 9 件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案件提出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的 7 件,占比 77. 8%,人民法院对民事公益诉讼赔礼道歉的请求基本全部支持。② 笔者认为,野生动

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适用赔礼道歉诉讼请求并不能一概而论。
1. 已被判处刑罚的原则上不再请求赔礼道歉。 作为环境利益组成部分的生态利益,更多地表

现为对良好环境的享受利益,是一种精神利益。③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虽然不存在向特定受害人道

歉的问题,但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可能导致社会公众享受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遭受损

失。④ 因此,适用赔礼道歉,要看是否对社会公众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周边群众的人居环境造成了实

际影响。 但是,“刑事判决本身已经宣告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加上庭审直播、裁判文书公开和新闻媒

体的报道,已经发挥威慑和教育功能。 同时,相比于入狱服刑、缴纳巨额罚金等刑事制裁,赔礼道歉

的威慑或阻遏效果几乎无关紧要。 此种情形下,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赔礼道歉,无法增加刑

事审判程序中的威慑、教育功能。” ⑤刑事责任对被告的否定性评价远比民事上的赔礼道歉要严厉得

多,加上现在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制度,刑事责任终身留痕,在追究被告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赔礼

道歉的必要性不大。 野生动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提出诉讼请求的关键要围绕受损野生动物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恢复,不能一概将赔礼道歉作为诉讼请求,一般也不宜将赔礼道歉作为唯一的诉讼请

求。⑥ 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第 1 款⑦并未将赔

礼道歉列为民事公益诉讼诉讼请求之一。 因此,对已经被判处刑罚的被告人,包括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无需请求赔礼道歉。 但经过刑事诉讼程序,最终撤案、不起诉和免于刑事处罚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并未承担刑事责任,仅受到行政处罚的被告,其否定性评价并未彰显,请求承担生态

恢复、赔偿责任的同时,应一并提出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符合赔礼道歉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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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樵:《循法而行

 

渐臻文明———对检察机关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解读》,载《人民检察》2020 年第 8 期,第 10-14
页。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 98 条第 1 款,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

原状、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
 



2. 采取适当的赔礼道歉方式。 判决被告赔礼道歉案例中,何时道歉、以何种方式道歉、在哪里

道歉等具体内容未明确,导致赔礼道歉远未达到预期的功效。 有的被告进行了赔礼道歉,公众也无

从知晓,故难以使被告受到舆论监督从而引发自省、规范其行为。 笔者认为,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决

定赔礼道歉的平台级别和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第

28 条规定:“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时,“原告请求赔礼道歉的,应明确在有相

当影响力的媒体上进行书面道歉”。 本文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决被告赔礼道歉的级别和形式多样,
有国家级新闻媒体、省级新闻媒体和市级新闻媒体,但媒体的级别和种类多数不明。 各种媒体的覆

盖区域、覆盖范围、受众数量、受众特性不同,其影响力也不相同。 媒体的选择应该考虑侵权行为造

成的损害大小、影响的群体范围和加害者的主观过错。① 媒体级别,一般应当根据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的影响范围分别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媒体上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的媒体类型,不应仅仅

局限在纸质报纸。 在纸质媒体日渐淡出,且数字媒体日益繁盛的今天,裁判方式应更符合人们的阅

读习惯和生活方式,如采用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等方式,反而能更好地发挥惩戒被告、安抚公众

的作用。 对县级、市级媒体赔礼道歉,应当以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

微信公众号等融媒体平台发布赔礼道歉声明为主,对省级、国家级媒体的赔礼道歉,应当以刊登赔

礼道歉公告和在省级、国家级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网站上发布赔礼道歉声明为主。 赔礼道歉的

方式,应当至少连续发布三次以上赔礼道歉声明,如此方能体现赔礼道歉的惩戒、教育和引导功能。
(四)预防性诉讼请求

本文案例的公益受损线索均来源于刑事检察工作,而且在被告行为已经造成生态环境实际损

害之后。 由此看出,实务中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是以事后保护为主。 有研究者认为,
生态损害的难以填补性甚至无填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生态系统与生态功能损害即生态

利益损害难以事后弥补,二是加害人对环境要素损害的超巨额金钱赔偿的无法支付。” ②为避免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行为对生态环境损害“难以填补甚至无法填补”,对有侵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危险的

情形,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例如,“北京市朝阳

区自然之友环保组织诉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公益诉讼案”,原告以戛洒江水电站建设将会对绿孔

雀的栖息地造成淹没为由,将水电站建设方告上法庭。 2018 年 8 月 28 日下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该案系全国首例针对野生动物“绿孔雀”保护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案件。③

结语

采取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精准化措施,应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将修复受

损生态环境、赔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野生动物生态价值、施救费、承担鉴定评估费和赔礼道歉

等诉讼请求组合适用,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侵权责任。 野生动物资源价值认定现状无法满足野

生动物资源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需求,前述案例诉讼请求保护的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价值损失、生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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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损失,均是依据《陆生动物价值目录》《水生动物价值目录》计算的野生动物价值,并非野生动物资

源本身蕴含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理利益”的全部。 如果不实现全面追赔,一定程度上将削弱

公益诉讼制度功效。 为解决现存司法困境,对于检察机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通

过委托出具专家意见的方式,对野生动物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等进行完整的分析和评价,并明

确区分为野生动物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满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司法需求。 从长远看,应当建立完

善野生动物价值认定基准和计算方法:一是区分野生动物直接价值(经济价值)和间接价值(生态价

值、社会价值和科研价值等),从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科研价值方面细化,构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

的野生动物价值认定标准①;二是明确野生动物间接价值基准,即某种野生动物个体单位时间内提

供的生态服务价值,据此按照该种野生动物的平均生存年龄来计算破坏该种野生动物造成的生态

价值损失。 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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